


吸收合并协议




甲方：                    有限公司

乙方：                    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     省      市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吸收合并协议	Comment by 法师兄:   风控提示：
  公司吸收合并的步骤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合并各方公司的股东会须分别作出同意合并的决议。　　
合并各方分别就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编制会计报表。　　
各方签署合并协议，合并各方就合并后公司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合并后，协议各方债权债务的继承方案，人员处理等事项拟定协议并签署。　　
自作出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        第五，自作出决议之日起30日内，在报纸上登个公告，登报。　　
第六、各公司财务合并等会计处理。　　
第七、合并报表后，对合并后的公司进行实收资本的验资。　　
第八，向登记机关申请工商登记，公司申请注销登记，集团公司申请变更登记。
合并协议的内容一般应包括合并各方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合并各方的评估后净资产数额、注册资本和股东的持股比例，合并形式，股份折合方法，合并后公司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合并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和股东的持股比例，合并各方债权债务的承继方案，职工安置办法，违约责任及争议的解决等。


甲方：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经营地址：    市    区                号
邮编：
联系方式：
乙方：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经营地址：    市    区                号
邮编：
联系方式：
本协议于       年     月        日于              签订。

鉴于：
1、甲、乙双方系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独立法人，具有履行本协议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2、甲、乙双方拟实行吸收合并，甲方拟吸收乙方而继续存在，乙方拟解散并注销。	Comment by 法师兄: 风控提示：
被吸收公司注销登记需提交以下文件：
（1）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
（2）各合并公司股东会关于合并的决议；
（3）各合并公司订立的合并协议；
（4）各合并公司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30日内在报纸上登载合并公告的证明；
（5）各合并公司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
（6）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
（7）因合并而解散的公司不进行清算的，注销登记可以不提交清算报告，但是合并协议中载明解散公司需先行办理清算的除外。
现甲乙双方经平等友好协商，就甲方吸收合并乙方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兹共同遵守。
 


第一条甲方基本情况
甲方基本情况如下：
（一）企业名称：                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万元；
（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第二条 乙方基本情况
乙方基本情况如下：
（一）企业名称：                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万元；
（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第三条合并总体方案
双方就合并方案达成如下共识：
（一）甲乙双方同意实行吸收合并，甲方吸收乙方而继续存在，乙方解散并注销；
（二）甲乙双方合并后，存续公司甲方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万元，即合并后甲方的注册资本不变；
（三）甲乙双方应于    年   月   日前完成合并及所有与本次合并相关的工商变更。但合并手续于该日前不能完成时，甲乙双方可以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延长办理时限。	Comment by 法师兄: 风控提示：
存续公司变更登记需提交以下材料：
（1）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
（2）合并后公司新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3）各公司股东会关于合并的决议；
（4）各合并公司订立的合并协议；
（5）各合并公司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30日内在报纸上登载合并公告的证明；
（6）各合并公司清偿债务和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
（7）合并后注册资本变更的，提交具有法定资格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8）新股东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
（9）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
（10）提交载明合并情况的解散公司的注销证明；
（11）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书复印件。
[bookmark: 4] 
第四条  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继承安排	Comment by 法师兄: 风控提示：
（1）若债权人在公司吸收合并公告期内申报了该债权，则有权向吸收后存续或新设的兼并方主张，兼并方承担责任后，可再行向原出资人追偿；
（2）若债权人在公告期内未申报该债权，则吸收后兼并方不再承担债务责任，债权人可另行起诉原出资人。
甲乙双方完成合并，在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成之日起，乙方所有财产和债权由甲方享有，债务也由甲方承担。
与本次吸收合并相关的对债权、债务人的告知义务按《公司法》相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将全部资产及相关的全部文件完整地移交给甲方，上述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产权证书、各种账目、账簿、设备技术资料等；
（二）甲方应与乙方共同聘请资产评估机构并由甲方负担所有资产评估费用；
（三）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凭该协议办理乙方资产的变更登记、过户等接收手续，相关费用、税收由甲方承担；
 
[bookmark: 6]第六条职工安置方案
乙方全体管理人员及职工，于合并后成为甲方管理人员及职工，其工作年限、工资福利待遇及其他劳动条件不变。个别调换工作者，不在此限。
 
第七条合并手续的办理
甲乙双方应召开股东大会，讨论通过本协议。一方或双方股东大会未通过时，本协议自动失效。
甲乙双方应于股东大会通过本协议之日起一周内，持该协议到工商部门办理乙方注销登记和甲方变更登记手续，并提请登记机关予以公告；一方或双方申请未得到审批机关批准时，本协议自动失效。
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凭该协议办理乙方资产的变更登记、过户等接收手续，相关费用、税收由甲方承担。
 
第八条 双方的承诺和保证
甲、乙双方同意并承诺，各方均已获得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全部必要的授权、批准，签署和履行本协议不会对协议各方已签署的任何法律文件构成任何不法或违反。
甲、乙双方同意并承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即严格遵守本协议的约定。
 
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
本协议各方因本协议的解释、履行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均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管辖区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条 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后另行签署相关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报相关机关备案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             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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